广东省人民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


勘误声明

XXX科: 
根据研究者申请，针对“广东省人民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件 ” （伦 理 号 ： 20**-**-**）进行勘误如下： 
1.原为：XXXXX， 
 更正为 ：XXXXX 

2.原为：XXXXX， 

 更正为 ：XXXXX 
广东省人民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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